附件1

2025年郑州市燃料电池汽车

示范应用奖励资金申报指南

一、整车示范应用奖励及配套

（一）政策标准

1.支持范围

2024年12月20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示范应用，符合当年度国家积分审核要求的燃料电池汽车。

2.支持标准

示范应用期间，在我市登记注册的燃料电池汽车，中央财政奖励标准按照《燃料电池汽车城市群示范目标和积分评价体系》（财建〔2020〕394号附件1）核算，省、市级财政按照中央财政奖励1:1:1比例进行配套。

（二）申报材料

1.企业基本情况材料（加盖企业公章）

（1）奖励（补助）资金申请文件；

（2）奖励（补助）资金申报表（参照附件2）；

（3）信用承诺书（参照附件3）；

（4）营业执照扫描件；

（5）企业绩效目标申报表（参照附件4）。

2.申报项目情况材料（加盖企业公章）

（1）车辆奖励汇总表（参照附件5）；

（2）不同车型的奖励积分标准；

（3）销售车辆明细表（参照附件6），附销售合同、发票、车辆行驶证扫描件；

（4）车辆技术参数材料及纯氢续驶里程证明材料。

二、车用氢气奖励及配套

（一）政策标准

1.支持范围

2024年12月20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加氢站对运营车辆加注的氢气，按照国家核准的加注量给予加氢站中央财政奖励，给予车辆运营主体或终端用户省、市财政奖励。

2.支持标准

中央财政奖励按照《燃料电池汽车城市群示范目标和积分评价体系》（财建〔2020〕394号附件1）核算，省、市级财政按照中央财政奖励1:1:1比例进行配套。

（二）申报材料

1.企业基本情况材料（加盖企业公章）

（1）奖励（补助）资金申请文件；

（2）奖励（补助）资金申报表（参照附件2）；

（3）信用承诺书（参照附件3）；

（4）营业执照扫描件；

（5）企业绩效目标申报表（参照附件4）。

2.申报项目情况材料（加盖企业公章）

（1）氢气奖励汇总表（参照附件7）；

（2）氢气奖励积分标准，提供证明材料，包含低碳氢/清洁氢认证结果证明材料、氢气价格证明材料和运输半径证明材料；

（3）加氢站接收氢气标识的证明材料，需体现供氢企业；

（4）氢气加注明细表（参照附件8）；

（5）加氢站接入国家第三方监控平台证明材料；

（6）申请省、市级财政奖励资金的车辆运营主体或终端用户需提供加氢车辆的行驶证扫描件；

（7）如为代领，需提供代领协议或者委托函、相关的证明材料等。
